
彰化縣田尾鄉老人文康中心使用管理自治條例 

草案總說明 

為辦理老人福利及相關業務，發揮本鄉老人文康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充分

使用功能，並提供各機關、學校、人民團體及個人從事正當休閒娛樂活動及有效

管理本中心，特訂定「彰化縣田尾鄉老人文康中心使用管理自治條例」(以下簡

稱本自治條例)。本自治條例全文計十五條，茲將立法要點說明如下： 

一、 明定本自治條例之立法目的及依據。(第一條) 

二、 明定本自治條例之權責單位。(第二條) 

三、 明定本自治條例之場地使用範圍。(第三條) 

四、 明定本自治條例之使用業務範圍及性質。(第四條) 

五、 明定本自治條例之場地申請方式及費用繳納期限。(第五條) 

六、 明定本自治條例之長期租用方式。(第六條) 

七、 明定本自治條例之退還繳納費用之一部分或全部之情形。(第七

條) 

八、 明定本自治條例之不予許可租借之情形。(第八條) 

九、 明定本自治條例之應注意事項及損害賠償責任。(第九條) 

十、 明定本自治條例之退還保證金之程序。(第十條) 

十一、 明定本自治條例之免收或減收相關費用之情形。(第十一條) 

十二、 明定本自治條例之場地使用時間時段。(第十二條)  

十三、 明定本自治條例之使用期間之安全維護。(第十三條) 

十四、 明定本自治條例之管理辦法及收費標準。(第十四條) 

十五、 明定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第十五條) 


